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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局之古蹟相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編製1式4份，1份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份送縣政府主計處，1份送會計室，1份自存。

中華民國　　　年底

單位：處

11011-01-01-2

鄉（鎮、

市、區）別
古蹟

總數

指定別

表　　號

苗 栗 縣 古 蹟 概 況

種類別

編製機關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每年二月底前編送

公開類

  

  



苗栗縣古蹟概況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依據本轄區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經古蹟主管機關審議指定之古蹟，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鄉（鎮、市、區）別、指定別及種類別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鄉（鎮、市、區）別：按古蹟座落之鄉（鎮、市、區）分類。

（二）指定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第1項規定指定之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填列。

          1.國定古蹟：由文化部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者。

          2.直轄市定古蹟：由直轄市政府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並報文化部備查者。

          3.縣（市）定古蹟：由縣（市）政府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並報文化部備查者。

（三）種類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之分類填列。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由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文化資產科蒐集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1式4份，1份報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 份本局會計室，1份苗栗縣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自存。



編 製 機 關

表 號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公 開 類

年 度 報

苗栗縣文化局經費概況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1019-90-01-2

資料來源：依據本直轄市、縣(市)文化局（處、中心）暨所屬機關所報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編製1式3份，1份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份送苗栗縣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自存。

　　　　經　費

機關別

總 計

年度結束日起二個月內填報

單位：千元中華民國　     　年度

總 計 歲 出 預 算 執 行 數 代 辦 經 費 執 行 數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苗栗縣文化局（處、中心）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會計年度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資料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文化局（處、中心）經費支用情形分為歲出預算執行數、代辦經費執行數兩部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歲出預算執行數係含預算數及追加減預算數之年度實際已支金額及保留款兩部分。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預算編列及管理知各向經費填報。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編製1式3份，1份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份送栗縣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自存。

              苗栗縣文化局經費概況編製說明

     （二）代辦經費執行數係指文化局（處、中心）接受中央機關、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民間團

           體、其他單位等補助（未列入預算數內）或委辦各項活動代收代辦款項，以實際支用金

           額填列。



公開

季報

大 型 車 小 型 車 機 車 大 型 車 小 型 車 機 車 大 型 車 小 型 車 機 車 大 型 車 小 型 車 機 車 大 型 車 小 型 車 機 車 大 型 車 小 型 車 機 車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1式4份，1份報送交通觀光局，1 份本局會計室，1份苗栗縣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自存。

資料來源：根據本縣轄風景遊樂區供停放車輛之場所為統計對象。

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

都市計畫區內

合      計

都市計畫區外

路邊停車場路外停車場
合      計 路邊停車場 路外停車場總 計風景遊樂區名稱

總      計

苗栗縣

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單位：車位

中華民國　　年第　季

苗栗縣風景遊樂區現有停車位概況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2529-90-01-2    
編製機關

表        號每季結束後20日內報編 83年10月12日83府主3字第87251號函增訂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苗栗縣轄風景遊樂區供停放車輛之場所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季最後1日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都市計畫區內、外及設置場所分類。

四、有關法令規章：根據停車場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五、統計科目定義：

（一）都市計畫區內：依都市計畫法規定都市計畫範圍內之風景遊憩區內停車場車位。

（二）都市計畫區外：指非都市計畫範圍內之風景遊憩區內停車場車位。

（三）路邊停車場：指以道路部分路面劃設，供民眾停放車輛之場所。

（四）路外停車場：指道路之路面外，以平面式、立體式（包括匝道式、機械式或塔台式）等所

設，供停放車輛之場所。

（五）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指建築物依建築法令規定，應附設專供車輛停放之空間。

六、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彙整本縣市轄區內停車位概況資料彙整製表。

七、編送對象：本表編製1式4份，1份報送交通觀光局，1 份本局會計室，1份苗栗縣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自存。

苗栗縣風景遊樂區現有停車位概況編製說明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於次年3月底前編報 表 　 號

填表 審核 機關首長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20702-01-01

苗栗縣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次

中華民國     年

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資料來源：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資料庫及所轄其他重要觀光遊憩區之資料彙編。

-

類     型 遊憩區名稱 遊客人次(人次)

…

總    計



苗栗縣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次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苗栗縣轄區內觀光遊憩區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所發生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按類型分。 

(二)按遊憩區名稱及遊客人次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類型：係指轄區內之主要觀光遊憩區，包括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直轄市及縣(市)級風景特定區、森林遊樂區、自然人

文生態景觀區、休閒農業區及休閒農場、觀光地區、博物館、宗教場所、其他等。 

(二)遊客人次：係指轄區內各觀光遊憩區所填報之旅遊人次(包括有門票及無門票)。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資料庫及所轄其他重要觀光遊憩區之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於次年3月底前編報 表　　號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機關首長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資料來源：依據交通部統計查詢網之資料彙編。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20703-03-01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類    別

總計

   國際

   一般

苗栗縣觀光旅館概況

合法營運(含營業及停業)

家數(家) 房間數(間)

興建或籌建中

家數(家) 房間數(間)

                       中華民國   年底



苗栗縣觀光旅館概況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苗栗縣轄區內之合法觀光旅館(含營業及停業)及經主管機關核准籌設之興建或籌建中觀光旅館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2月底所發生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按國際及一般分。 

(二)按合法營運(含營業及停業)、興建或籌建中分，項下再依家數及房間數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觀光旅館：分為國際觀光旅館及一般觀光旅館，其建築及設備應符合觀光旅館建築及設備標準之規定，並對旅客提供住宿及相關服務

之營利事業。 

(二)合法營運(含營業及停業)：係指合法營運之觀光旅館，包括營業及停業。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交通部統計查詢網之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公 開 類

年    報 於次年3月底前編報

房租

收入

餐飲

收入
合計 客房部 餐飲部 管理部

其他

部門

總計

   國際

   一般

填表 審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資料來源：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旅宿網之業者專區資料彙編。

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機關首長

編製機關

表 　 號

總營業

收入

(千元)

總出租

客房數(間)
【1】

客房

住用數(間)
【2】

住用率(%)
【3】=【2】/【1】

平均

房價

(元)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20703-03-02

                    中華民國   年

苗栗縣觀光旅館營運概況

期底各部門員工人數(人)

觀光旅館別



苗栗縣觀光旅館營運概況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苗栗縣轄區內合法觀光旅館之經營狀況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所發生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觀光旅館別按國際及一般分。 

(二)按總出租客房數、客房住用數、住用率、平均房價、總營業收入及期底各部門員工人數分。 

(三)總營業收入再依房租收入、餐飲收入等分類。 

(四)期底各部門員工人數再依客房部、餐飲部、管理部及其他部門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觀光旅館：分為國際觀光旅館及一般觀光旅館，其建築及設備應符合觀光旅館建築及設備標準之規定，並對旅客提供住宿及相關

服務之營利事業。 

(二)總出租客房數：房間數乘以當月(年)日數，即為當月(年)總出租客房數。 

(三)客房住用數：當月(年)加總每日房間住用數，即為當月(年)實際房間住用數。 

(四)住用率：當月(年)實際客房住用數與總出租客房數之比率，即為當月(年)住用率。 

(五)平均房價：房租收入除以客房住用數。 

(六)總營業收入：因營運產生之業務收入，含房租收入、餐飲收入及其他收入。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旅宿網之業者專區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公 開 類

年    報 於次年3月底前編報

合計
個別

旅客

團體

旅客
合計 本國 大陸 日本 韓國 港澳

新加

坡

馬來

西亞

其他

亞洲

地區

北美 歐洲 紐澳 其它 華僑

總計

   國際

   一般

填表 審核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編製機關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表 　 號 20703-03-03

類別 住客國籍別

機關首長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旅宿網之業者專區資料彙編。

苗栗縣觀光旅館住客人數－國籍別

                                中華民國   年 單位：人

觀光旅館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苗栗縣觀光旅館住客人數－國籍別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苗栗縣轄區內合法觀光旅館住宿之旅客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所發生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觀光旅館別按國際及一般分。 

(二)按類別分，項下再依個別旅客及團體旅客等分類。 

(三)按住客國籍別分，項下再依本國、大陸、日本、韓國、港澳、新加坡、馬來西亞、其他亞洲地區、北美、歐洲、紐澳、其它、華

僑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觀光旅館：分為國際觀光旅館及一般觀光旅館，其建築及設備應符合觀光旅館建築及設備標準之規定，並對旅客提供住宿及相關

服務之營利事業。 

(二)團體旅客：係由旅行社帶團或公司、學校等團體辦理住宿之旅客。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旅宿網之業者專區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年    報 於次年3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0703-03-04

  中華民國   年底

家數

(家)

房間數

(間)

員工人數

(人)

家數

(家)

房間數

(間)

員工人數

(人)

總計

…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機關首長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苗栗縣一般旅館及民宿概況

資料來源：依據旅館及民宿登記資料彙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行政區別

合法民宿(含營業及停業)合法一般旅館(含營業及停業)



苗栗縣一般旅館及民宿概況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苗栗縣轄區內之合法一般旅館及民宿(含營業及及停業)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2月底所發生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按行政區別分。 

(二)按合法一般旅館(含營業及停業)及合法民宿(含營業及停業)分，項下再依家數、房間數及員工人數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合法一般旅館：指觀光旅館業以外，以各種方式名義提供不特定人以日或週之住宿、休息並收取費用及其他相關服務之營利事業，

並領有「營利事業登記證」、「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之一般旅館。 

(二)合法民宿：指利用自用或自有住宅，結合當地人文街區、歷史風貌、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農林漁牧、工藝製造、藝術文創

等生產活動，以在地體驗交流為目的、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城鄉家庭式住宿環境與文化生活之住宿處所，並領有「民宿登

記證」及「民宿專用標識」之民宿。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旅館及民宿登記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公  開  類

年    報 於次年3月底前編報

合計
房租

收入

餐飲

收入

其他

收入

總計

…

填表 審核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資料來源：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旅宿網之業者專區資料彙編。

行政區別
總出租

客房數(間)
【1】

客房

住用數(間)
【2】

住用率(%)
【3】=【2】/【1】

平均

房價

(元)

機關首長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編製機關

表 　 號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20703-03-05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中華民國   年

住宿

人數

(人次)

期底員工

人數(人)

總營業收入(千元) 裝修及

設備支出

(千元)

苗栗縣一般旅館營運概況



苗栗縣一般旅館營運概況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苗栗縣轄區內合法一般旅館之經營狀況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所發生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按行政區別分。 

(二)按總出租客房數、客房住用數、住用率、住宿人數、平均房價、總營業收入、裝修及設備支出及期底員工人數分。 

(三)總營業收入再依房租收入、餐飲收入及其他收入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一般旅館：指觀光旅館業以外，以各種方式名義提供不特定人以日或週之住宿、休息並收取費用及其他相關服務之營利事業，並

領有「營利事業登記證」、「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之一般旅館。 

(二)總出租客房數：房間數乘以當月(年)日數，即為當月(年)總出租客房數。 

(三)客房住用數：當月(年)加總每日房間住用數，即為當月(年)實際房間住用數。 

(四)住用率：當月(年)實際客房住用數與總出租客房數之比率，即為當月(年)住用率。 

(五)平均房價：房租收入除以客房住用數。 

(六)總營業收入：因營運產生之業務收入，含房租收入、餐飲收入及其他收入。 

(七)裝修及設備支出：營業期間新增之設備及維護原有設備之費用。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旅宿網之業者專區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公  開  類

年    報 於次年3月底前編報

合計
房租

收入

餐飲

收入

其他

收入

總計

…

填表 審核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資料來源：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旅宿網之業者專區資料彙編。

平均

房價

(元)

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機關首長

編製機關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表 　 號 20703-03-06

苗栗縣民宿營運概況

                 中華民國   年

總營業收入(千元) 裝修及

設備支出

(千元)

期底員工

人數(人)
行政區別

總出租

客房數(間)
【1】

客房

住用數(間)
【2】

住用率(%)
【3】=【2】/【1】

住宿

人數

(人次)



苗栗縣民宿營運概況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苗栗縣轄區內合法民宿之經營狀況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所發生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按行政區別分。 

(二)按總出租客房數、客房住用數、住用率、住宿人數、平均房價、總營業收入、裝修及設備支出及期底員工人數分。 

(三)總營業收入再依房租收入、餐飲收入及其他收入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民宿：指利用自用或自有住宅，結合當地人文街區、歷史風貌、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農林漁牧、工藝製造、藝術文創等

生產活動，以在地體驗交流為目的、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城鄉家庭式住宿環境與文化生活之住宿處所，並領有「民宿登

記證」及「民宿專用標識」之民宿。 

(二)總出租客房數：房間數乘以當月(年)日數，即為當月(年)總出租客房數。 

(三)客房住用數：當月(年)加總每日房間住用數，即為當月(年)實際房間住用數。 

(四)住用率：當月(年)實際客房住用數與總出租客房數之比率，即為當月(年)住用率。 

(五)平均房價：房租收入除以客房住用數。 

(六)總營業收入：因營運產生之業務收入，含房租收入、餐飲收入及其他收入。 

(七)裝修及設備支出：營業期間新增之設備及維護原有設備之費用。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旅宿網之業者專區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公  開  類

年    報 於次年3月底前編報

合計
個別

旅客

團體

旅客
合計 本國 大陸 日本 韓國 港澳

新加

坡

馬來

西亞

其他

亞洲

地區

北美 歐洲 紐澳 其它 華僑

總計

…

填表 審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編製機關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表 　 號 20703-03-07

類別 住客國籍別

機關首長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旅宿網之業者專區資料彙編。

苗栗縣一般旅館住客人數－國籍別

                             中華民國   年 單位：人

行政區別



苗栗縣一般旅館住客人數－國籍別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苗栗縣轄區內合法一般旅館住宿之旅客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所發生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按行政區別分。 

(二)按類別分，項下再依個別旅客及團體旅客等分類。 

(三)按住客國籍別分，項下再依本國、大陸、日本、韓國、港澳、新加坡、馬來西亞、其他亞洲地區、北美、歐洲、紐澳、其它、華

僑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一般旅館：指觀光旅館業以外，以各種方式名義提供不特定人以日或週之住宿、休息並收取費用及其他相關服務之營利事業，並

領有「營利事業登記證」、「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之一般旅館。 

(二)團體旅客：係由旅行社帶團或公司、學校等團體辦理住宿之旅客。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旅宿網之業者專區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公  開  類

年    報 於次年3月底前編報

合計
個別

旅客

團體

旅客
合計 本國 大陸 日本 韓國 港澳

新加

坡

馬來

西亞

其他

亞洲

地區

北美 歐洲 紐澳 其它 華僑

總計

…

填表 審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機關首長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旅宿網之業者專區資料彙編。

苗栗縣民宿住客人數－國籍別

                            中華民國   年 單位：人

行政區別

編製機關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表 　 號 20703-03-08

類別 住客國籍別



苗栗縣民宿住客人數－國籍別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苗栗縣轄區內合法民宿住宿之旅客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所發生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按行政區別分。 

(二)按類別分，項下再依個別旅客及團體旅客等分類。 

(三)按住客國籍別分，項下再依本國、大陸、日本、韓國、港澳、新加坡、馬來西亞、其他亞洲地區、北美、歐洲、紐澳、其它、華

僑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民宿：指利用自用或自有住宅，結合當地人文街區、歷史風貌、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農林漁牧、工藝製造、藝術文創等

生產活動，以在地體驗交流為目的、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城鄉家庭式住宿環境與文化生活之住宿處所，並領有「民宿登

記證」及「民宿專用標識」之民宿。 

 (二)團體旅客：係由旅行社帶團或公司、學校等團體辦理住宿之旅客。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旅宿網之業者專區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於次年3月底前編報 表　　號

合計 合法 未合法 合計 合法 未合法 合計

發展

觀光

條例

旅館業

管理

規則

其他

法規

件數

(件）

金額

(萬元)

總計

苗栗市

苑裡鎮

通霄鎮

竹南鎮

頭份市

後龍鎮

卓蘭鎮

大湖鄉

公館鄉

銅鑼鄉

南庄鄉

頭屋鄉

三義鄉

西湖鄉

造橋鄉

三灣鄉

獅潭鄉

泰安鄉

審核

資料來源：依據旅館查報及取締之相關資料編製。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行政區別

罰鍰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20703-90-01

苗栗縣政府政府一般旅館查報取締績效

                           中華民國   年

現有家數(家)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檢查次數（家次） 違反法規件數（件）



苗栗縣政府一般旅館查報取締績效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苗栗縣轄區內一般旅館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1日至月底所發生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按行政區別分。 

(二)按現有家數、檢查次數、違反法規件數及罰鍰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一般旅館：指觀光旅館業以外，以各種方式名義提供不特定人以日或週之住宿、休息並收取費用及其他相關服務之營利事業。 

(二)現有家數：包括合法及未合法之一般旅館；合法者係指領有「營利事業登記證」、「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之一般

旅館。 

(三)檢查次數：係以現場實地檢查次數為準（不包括書面審查資料）。 

(四)違反法規件數：違反發展觀光條例、旅館業管理規則及其他法規等需配合項目，依法查處之件數。 

(五)罰鍰：未符合發展觀光條例、旅館業管理規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處以罰鍰者。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旅館查報及取締之相關資料編製。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於次年3月底前編報 表　　號

合計 合法 未合法 合計 合法 未合法 合計

發展

觀光

條例

民宿

管理

規則

其他

法規

件數

(件）

金額

(萬元)

總計

苗栗市

苑裡鎮

通霄鎮

竹南鎮

頭份市

後龍鎮

卓蘭鎮

大湖鄉

公館鄉

銅鑼鄉

南庄鄉

頭屋鄉

三義鄉

西湖鄉

造橋鄉

三灣鄉

獅潭鄉

泰安鄉

填表 審核

資料來源：依據民宿查報及取締之相關資料編製。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檢查次數（家次） 違反法規件數（件）

行政區別

罰鍰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20703-90-02

苗栗縣政府民宿查報取締績效

                              中華民國   年

現有家數(家)



苗栗縣政府民宿查報取締績效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苗栗縣轄區內民宿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1日至月底所發生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按行政區別分。 

(二)按現有家數、檢查次數、違反法規件數及罰鍰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民宿：指利用自用或自有住宅，結合當地人文街區、歷史風貌、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農林漁牧、工藝製造、藝術文創等

生產活動，以在地體驗交流為目的、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城鄉家庭式住宿環境與文化生活之住宿處所。 

(二)現有家數：包括合法及未合法之民宿；合法者係指領有「民宿登記證」及「民宿專用標識」之民宿。 

(三)檢查次數：係以現場實地檢查次數為準（不包括書面審查資料）。 

(四)違反法規件數：違反發展觀光條例、民宿管理辦法及其他法規等需配合項目，依法查處之件數。 

(五)罰鍰：未符合發展觀光條例、民宿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處以罰鍰者。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民宿查報及取締之相關資料編製。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年    報 於次年3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0709-04-01

填表 審核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資料來源：依據觀光活動核定及補助之資料彙編。

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苗栗縣觀光活動補助情形

中華民國     年

金額(千元)件數(件)項   目

核  定

核  銷



苗栗縣觀光活動補助情形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經苗栗縣政府核定補助之觀光活動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所發生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按核定及核銷分。 

(二)按件數及金額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觀光活動：凡為促進觀光發展或配合政策辦理之觀光相關活動、訓練、推廣會或研討會。 

(二)核定：當年度依相關觀光活動補助辦法及申請須知等規定申請補助，並經核定之觀光活動數。 

(三)核銷：當年度核定觀光活動已辦理完畢並完成核銷之觀光活動數。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觀光活動核定及補助之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1式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後，1份送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1份本局會計室，1份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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